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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執
    行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僑生申請回國就讀大學學士班當年度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得申請

優秀僑生獎學金：

（一）

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外聯招會）聯合分發管道，錄取分發

大學各梯次各類組分發總成績前五名，且成績排名為該類組前百分之一者。

（二）

曾代表僑居國獲得國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與資訊奧林匹

亞競賽金牌獎、銀牌獎、銅牌獎，或獲得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會大會一等獎、

二等獎、三等獎、四等獎者。

　　

符合前項各款資格，未能於錄取分發當年度註冊入學者，視同放棄申請資

格，不得保留至下年度。

三、僑生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得申請菁英僑生獎學金：

（一）

已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一款資格（不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結業生），

所就讀學校為僑居國優質（享有聲譽）高中且各採計科目成績達最高（優）之等

第，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確認屬實，並



由本部遴選通過者。

（二）

已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一款資格（不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結業生），

且所持馬來西亞獨中統考文憑各採計科目均達A1等第者。

（三）

已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資格，且經海外聯招會送三個志願校系審查通過後

優先錄取者。

前項第一款申請者，應於本部規定期限內，將來臺就讀計畫及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送達本部，由本部組成評審會視年度預算及學生成績表現遴選之。

四、續領資格：

（一）在學期間（不包括應屆畢業當年）每學期修習九學分以上，學年學

      業總平均成績在全班最高百分之十以前或達八十五分以上。交換生

      於交換期間所修習之國外學分及成績應先經由國內就讀學校採認。

（二）前一學年成績未達前項基準者，不得申請。但以後學年成績再達前

      項基準者，得再申請。

五、獎學金待遇：

（一）符合第二點第一項各款資格者：第一學年每月新臺幣一萬二千五百

      元，第二學年以後每月新臺幣一萬元。

（二）符合第三點第一項各款資格者：每月新臺幣二萬五千元。

六、獎學金受獎期限：

（一）優秀僑生獎學金受獎期限不得超過各學系法定修業年限；菁英僑生

      獎學金最長受獎期限為四年。

（二）自當學年度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但應屆畢業生發給

      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因故休學或退學者，註銷受獎資格並停止發給獎學金，已逾當月十

      五日者不予追繳當月所發獎學金。

七、申請程序：



（一）

取得第二點及第三點資格者，應於第一學期註冊日起二週內，檢具下列

文件，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１、

第一學年初領者：海外聯招會或大學之錄取通知書影本及獲獎證明文件。

２、

第二學年以後續領者：上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

（二）

各校應辦理初核，經審查符合規定後，於九月三十日前檢送申請人名冊

及前款所定之申請文件報本部申請；本部承辦單位辦理複審後簽陳核定。

八、經費請撥及核結：

（一）經本部核定得獎者，由學校檢送領據及受獎人名冊報本部請領並公

      開頒發，必要時得由本部頒獎。

（二）請撥時間：依學期分二次撥付學校；第一次撥付經費為九月至十二

      月，第二次撥付經費為一月至八月。第一次經費之學校請撥期限為

      十一月十五日以前，第二次經費請撥期限為三月三十一日以前。

（三）學校應依本部經費撥付方式分次檢送經費收支結算表辦理核結；第

      一次經費之核結期限為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第二次經費核結期限為

      九月三十日以前；如有結餘款併同繳回。

九、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本獎學金旨在獎勵優秀人才，各梯次各類組無符合條件者，則從

        缺不遞補。

  （二）請領本獎學金者，不得同時請領我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補助、減免

        或獎助學金。但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二月一日起實施之私立大專

        校院學雜費減免，不在此限。

  （三）獲本獎學金者，經查有偽造或不實情事，由本部撤銷其資格，已

        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回，並依情節追究相關責任。

十、港澳學生經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規定入學者，準用本要點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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